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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坝讯“农为邦本，本固邦宁；警护
农耕，民安业兴。”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
公安局紧扣“塞上粮仓”农业大旗定位，
深化“乡村振兴警务”建设，推动警力下
沉至田间地头，将服务送到农户身边，以
藏蓝担当守护春耕生产秩序、筑牢粮仓
安全防线，让警徽在河套平原的明媚春
光中熠熠生辉。

杭锦后旗公安局聚焦农资、食品、环
境等与春耕生产密切相关的重点领域，
组织警力深入乡镇集市、农资门店、田间
地头，开展“零距离”普法宣传活动。活
动中，民警通过现场讲解、以案释法、发
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向群众耐心传授假
冒伪劣农资的辨别技巧，深入解读涉农
领域的法律法规和维权渠道，切实提升
群 众 的 法 治 意 识 和 自 我 保 护 能 力 。 同
时，民警结合收缴非法枪爆物品、打击涉

枪涉爆犯罪及“村霸”“乡霸”“沙霸”“矿
霸”“市霸”“行霸”等涉黑涉恶违法犯罪
专项整治工作开展普法宣传，引导群众
自觉抵制各类违法犯罪行为，主动举报
相关线索，从源头上筑牢群防群治防线，
为春耕生产营造安全稳定的法治环境。

杭锦后旗公安局始终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零容忍”的态度
严厉打击各类涉农违法犯罪行为。一方
面联合旗市场监管等部门，对全旗农资
经 营 网 点 、规 模 化 种 植 基 地 开 展“ 拉 网
式”排查，重点整治制售假劣农资、非法
侵占耕地、盗窃农机设备等违法犯罪行
为，做到快侦快破、追赃挽损，全力维护
农资市场秩序和农户合法权益；另一方
面紧盯“陕坝味道”等本土特色农产品品
牌保护，严厉打击侵犯农产品地理标志
商标的违法行为，以严打整治成效守护

“塞外粮仓”安全。
针对春耕期间土地权属、灌溉用水、

农 机 租 赁 等 易 引 发 矛 盾 纠 纷 的 突 出 问
题，杭锦后旗公安局深入践行新时代“枫
桥 经 验 ”，结 合“ 大 走 访 、大 排 查 、大 化
解 ”专 项 行 动 ，推 行“田 间 警 务 + 上 门 调
解”工作法。民警通过“拉家常”式走访，
主动倾听民声、了解民情，把矛盾纠纷化
解 在 萌 芽 状 态 。 同 时 ，依 托“ 警 民 微 信
群”“乡村大喇叭”等载体，及时发布安全
预 警 信 息 、解 答 群 众 法 律 疑 问 ，构 建 起

“线 上 + 线 下 ”联 动 的 立 体 化 平 安 防 线 ，
为春耕生产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此外，聚焦农村消防、农机作业、道路交
通等春耕关键领域，推动排查整治工作
向纵深开展。

该局治安大队及各派出所深入农村
集市、农机合作社开展全覆盖安全检查，

重点排查农机设备安全隐患、农村消防
设施配备等情况，及时督促整改问题，从
源头筑牢安全防线。交管大队则针对春
耕期间农村道路交通特点，加大重点路
段巡逻管控力度，严厉查处农用车违法
载人、无牌无证上路等交通违法行为，并
开辟“春耕绿色通道”，优先保障农资运
输车辆通行，确保种子、化肥、农药等春
耕物资运输畅通无阻，以全链条监管守
护春耕生产每一个环节。

春 潮 涌 动 启 新 程 ，藏 蓝 守 护 伴 农
耕。杭锦后旗公安局全体民辅警将始终
坚守初心使命，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
任感，持续深化“乡村振兴警务”建设，深
耕田间警务，把服务送到农户身边，全力
为 春 耕 生 产 筑 起 一 道 坚 实 的“ 藏 蓝 屏
障”。

（褚铁栓）

杭锦后旗公安局全力护航春耕

联合执法除乱象
“双长”联动护林海

牙克石讯 近日，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
公安局绰源分局联合绰源森工公司森林资
源管理中心、梨子山经营管护中心，组建专
项联合检查组，深入林区周边村屯，扎实开
展林政资源专项检查行动，以实际行动守
护林区绿水青山。

此次检查聚焦林区群众生产生活与
森林资源保护的关键环节，坚持问题导向
和底线思维，采取逐户走访排查、现场核验
核查、入户普法宣讲相结合的方式，对村屯
农户院内堆放薪柴、房前屋后存放木料、木
材加工使用等情况逐一核实登记。同时，
检查组仔细核对木材来源、采伐手续及运
输证明，重点甄别是否存在盗伐滥伐林木、
非法收购加工、违规囤积木材等违法违规
行为，做到不留死角、不漏一户，坚决将涉
林违法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

检查期间，检查组同步开展了森林资
源保护政策宣传和警示教育活动。工作人
员向村民耐心讲解森林法等法律法规，普
及盗伐滥伐、非法加工木材等行为的法律
后果与生态危害，并结合典型案例以案释
法，引导群众深刻认识保护森林资源的重
要性，自觉树立护林爱绿、依法用林的法治
观念，主动参与林区生态保护。

下一步，该分局将以此次专项行动为
契机，持续深化“林长+警长”联勤联动工
作机制，不断完善信息共享、联合巡查、协
同处置工作模式。通过常态化、制度化的
巡查检查，组织警力与管护力量进村屯、入
林区、到地块，加密重点时段、区域、路段的
巡查频次，全面提升森林资源管护质效，切
实打通森林资源管护“最后一米”。

（于德洋）

集中宣传明禁令
携手共筑防火墙

别力古台讯 近日，锡林郭勒盟阿巴嘎
旗公安局环食药侦大队联合旗应急管理
局、边境管理大队、消防救援大队，在辖区
开展了春季防火安全集中宣传活动，将防
火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全力筑牢春季防火

“安全墙”。
活动现场，宣传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横

幅、发放宣传资料、以案释法等形式，吸引
了众多群众驻足参与。民警和工作人员结
合典型案例，耐心细致地向群众讲解森林
草原防火禁令、野外用火规定、火灾应急避
险知识及相关法律法规，尤其针对违规野
外用火、祭祀用火等行为，着重强调了其可
能引发的安全风险和需要承担的法律后
果，让群众对防火要求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面对群众提出的各类问题，民警与工
作人员逐一进行了详细解答，积极引导大
家要自觉遵守防火规定，主动抵制违法用
火行为，一旦发现火情或安全隐患及时报
警，并号召大家积极参与到防火群防群治
工作中，共同守护绿色家园。

（阿巴嘎旗公安局供稿）

宝昌讯 近日，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
公安局宝昌第二派出所民警在宝昌镇开
展缉枪治爆宣传活动时，一位老人主动向
民警咨询弹药上交的具体流程。

经民警询问得知，老人早年担任民兵
期间，留存了打靶训练后剩余的子弹，多
年来一直妥善保管在家中。当天看到民
警现场讲解缉枪治爆政策及相关法律法

规，了解到私存弹药不仅存在严重的安全
隐患，还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便第一时
间前来，希望主动上交子弹。

随即，民警详细核实子弹的来源、数
量及存放情况，并向其说明主动上交枪
支弹药是公民应尽的义务。随后，民警
跟随老人返回住处，现场对其上交的 95
发子弹逐一清点、登记，并对老人主动配

合、守法自律的行为给予了充分肯定和
赞扬。

此次群众主动上交涉爆物品，既是对
公安机关缉枪治爆工作的理解与支持，更
生动展现了全民安全意识、法治意识的不
断提升，为维护辖区安全稳定奠定了坚实
的群众基础。

（太仆寺旗公安局供稿）

缉枪治爆宣传见实效 群众主动交弹除隐患

根河讯 近日，内蒙古大
兴安岭森林公安局根河分局
紧扣春季防火工作要求，深入
辖区重点场所和野外作业点
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全力
维护辖区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检查过程中，民警聚焦春
季防火核心任务，对重点场所

的消防安全设施、用火用电规
范等情况进行细致核查。同
时，针对野外作业点，重点检
查防火措施落实、作业安全规
范执行等关键环节，确保不留
安全死角。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民警严格落实立行立改要求，
现场督促相关责任主体及时

整改，从源头化解安全风险。
此次专项检查进一步压实了
各方安全生产责任，为辖区春
季防火和安全生产工作筑牢
了坚实防线。

（计亮）

严抓春季防火不松懈 细查安全隐患保平安

阿里河讯 近日，内蒙古大兴安岭
森林公安局大杨树分局奎中派出所迎
来一位特殊的“客人”。

当日上午，该所接到群众求助
称，在途中发现一只无法飞行的野生
猛禽。接到求助后，民警迅速赶赴现
场，看到该鸟体态矫健、眼神锐利，虽
无明显外伤，但精神状态略显疲惫。
为避免它受到二次伤害，民警小心翼

翼将其带回派出所。
经初步辨认，这只猛禽是国家二

级保护野生动物苍鹰。在派出所，民
警为其搭建了临时安置笼，一边仔细
检查它的伤情，一边为它补充水分。
在民警的悉心照料下，苍鹰的状态很
快得到好转。确认苍鹰无外伤后，民
警决定将其带至野外放生。

随后，民警带着苍鹰来到一片适

合其栖息的树林边，轻轻打开笼门。
苍鹰振翅一跃，朝着树林深处奋力飞
去，重归大自然怀抱。

此次救助行动，从群众及时发现
并主动求助，到民警迅速响应、悉心照
料，再到成功将苍鹰放归自然，充分展
现了警民携手保护野生动物的良好氛
围。

（朱天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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